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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条 非金融机构或者公民个人不得经办企业债券的代汗:发售和转让业务。

二十四条 『户国人民银行有议对发行债券的企业和购买企业创芬的 :íÍ>: ~L 、事业单位的

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第四章法 任

二十五条 中国人民银行及其分支机构有权对违反本条例第三条第二款、第四条、第

七条、第十一条、第十五条和第十七条规定发行债券的企业，给予以下处罚 z

〈一)贡令其停止违法活动，退还所筹资金 5

(二〉冻结企业友行债券所筹资金z

(三〉通知其开户金融机构·停止对其贷款F

〈囚〉处以违法活动所涉及金额 5%以下的罚款。

以上处罚，可以并址。

第二十六条 I:[~ 国人民银行及其分支机构有权对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二条和第二十三条规

定的金融机构、非金融机掬或者公民个人，给予处罚 z

〈一〉责令其停止非法经营z

(二)没1&非法所得 z

〈三〉处以违法活动所涉及金额 5% 以下的罚款。

以上处罚，可以并处。

二十七条对受到本条例第三十五条租第二十六条规定处罚单位的有关责任人员，应

当追究其行政责任和经济安任。

第二十八条对企业债券主管机关的工作人员违反本条例规定，严茧失职、拘私捍弊

的，应当给予行政处分和经济处罚。

五 附 则

第二十九条 本条例由巾国人民银行负责解释;施行办法由中国人民银行jjjj 定。

三十条本条例白发布之日起施行。

茸茸
刀亏、

一九八"匕 JjL三月二十八日 国发 (1987)22号

隐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近年来以股票、信券方式向社会筹集资金的经济活动有

所发展。这对活跃金融市场，开辟多汗融资渠道，解决建设资金不足和促进企业间横向经济

联合，起了一定作用。但是，由于对股票、债券缺乏统一管理等原因，致使集资规模缺少宏

观控制; 投资;52点没有放在国家急需的建设项目上s 有些地方借发行股票、债券乱拉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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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建设，在复建设，扩大了计划外固定资户:投资规模;有的照行州市， l'资企业和群众难以

承受，月二助民了不正之风，等等。

为更好地集中财力保证回家重点建设简妥，使国民经济拌纹稳寇增长，必须加强和完善

对股东、债券的管理，位-jt健康发展。现将有关企业股票、债券的管理问题通知如下 z

一、当前发行H艾裂，应当在严格的监督和控制下，主要限于在少数经过批准的集体所-11·

HllJ 合业叶I 试行。各地要认真总结经验，加强管理。

二、全民所有制企业不得向社会发行股票。对少数已经批准试点的全陀JYf ;l'r j阳大巾型企

业，由各地人民政府负责认真检持清理，对其中确需继续发行股票的，各地人民银行要从严审

批。

三、为推动横向经济联合，以互相投资、合肤、参股方式新建的企业，合作各方可以试

行采用股苦形式，但不得向社会发行股票。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其股票不得上 rt了。

四、全民所有制企业可以发行债券。机关团体、事业单位、集体所1甘情IJ 企业以及公民个

人不得发行债券，也不得委托其他部门代理发行债券。

金融机构发行债券，由小周人民银行统一下达计划，严格遵照执行。

五、 41: 民所有制企业发行债券，应当按照 《企业债券管理暂行条例》执行。巾因人民银

行会问国家计划、财政等部门拟定下达的年控制额度，各省、l'l治区、直枯了lî和计划单列省

辖市要严格执行，不得突破。

六、发行债券必须优先保证用于国家计划内的军点建设项目，严禁)引发行债券搞计划外

的阴走资产投资。

七、企业发行债券必须报经当地中国人民银行审批，未经批准，任何单位不得发行。

J\、仔地已经制定的有关贬到、债券的管理办?丸，凡与本通知不符的，应当按木迪生[11m

以修改， ;jjj j 1ij1!王1 人民银行各培、

./、

一九八七年四月 二 日 罔发 (1987)27 号

Jii!, ;1午《中华人 j飞共和因抖屹占用札暂行条例》发 ffriftf门，请近照执行。

/、

-条 为了合理利用土地资源，加强土地管理，保J户农用耕地，特dill 定本条例。

二条本条例所称耕地是指用于科植农作物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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